
二、 职　 能

负责协调、 监督、 检查全县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政策ꎬ 组织宣传贯彻执行中央、 省、 州、 县委

关于统一战线方针政策ꎻ 向县委反映统一战线工作情况ꎬ 提出意见和建议ꎻ 检查统战政策执行情况ꎬ
牵头协调处理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ꎬ 组织全县统一战线的重大活动ꎻ 负责领导、 检查、 调查研

究和协调有关民族宗教工作重大方针、 政策的贯彻执行ꎻ 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ꎻ 协助相关

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举荐工作ꎻ 负责牵头做好达赖集团等内外敌对势力分裂祖国活动的隐

蔽战线斗争工作ꎮ 做好维护民族团结、 维护政治稳定工作ꎻ 负责联系无党派人士ꎬ 及时通报情况ꎬ 反

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ꎮ 与县民宗局、 公安局国安科 (现国保大队) 等统战成员单位形成整体联动工

作机制ꎻ 负责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ꎻ 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培养、 考察、 推荐、 安排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和

司法机关领导职务工作ꎻ 做好党外人士后备干部和新的代表人物队伍的建设ꎻ 受县委委托ꎬ 领导工商

联党组ꎬ 指导县工商联工作ꎬ 有关人民团体的统战工作ꎻ 调查、 研究并反映全县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

士的情况ꎮ 协调关系、 提出政策建议ꎻ 团结、 帮助、 引导、 教育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ꎬ 积极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ꎻ 联系党外知识分子ꎬ 调查研究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ꎬ 反映意见、 提出政策建议ꎻ 培养党

外知识分子代表ꎻ 负责全县统一战线知识、 民族宗教知识的内学外宣工作ꎻ 指导区、 乡 (镇) 统战

工作ꎻ 指导、 协调、 安排统战系统干部培训工作ꎮ

第二节　 民族宗教工作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 年ꎬ 先后组织宗教人士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中发 〔１９８２〕 １９ 号文件以及中共中

央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系列指示精神ꎮ 协助宗教管理部门对新任嘎绒寺二世所加转世活佛、
色达堪布晋美彭措回寺、 雄龙西扎呷神山的龙年转经和色拉拥芝活佛参加拉日马扎宗寺修复的首次宗

教活动及多洛活佛在日巴讲经活动进行引导ꎮ 并深入嘎绒寺、 依西寺、 瓦秋寺、 则热寺等召开宗教人

士座谈会ꎬ 宣传党的政策ꎬ 对稳定人心、 维护安定团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会同宗教、 公安等部门ꎬ 调解处理了一直不团结的博美乡安安寺的内部纠纷ꎬ

看望协助解决了因火灾损失严重的乐安乡江觉寺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ꎬ 五次到讲经现场ꎬ 反复宣传了

党的宗教政策ꎮ 引导日巴汤布寺、 乐安切衣寺开展的大规模、 长时间的宗教活动ꎮ 用好、 用活了州宗

教局下拨的维修专款ꎬ 对全县 ４８ 座寺庙进行维修ꎬ 会同宗教局开展寺庙僧侣的普法活动ꎮ 在 “二
五” 普法期间ꎬ 全县僧侣受教育达 ２９７８ 人ꎬ 占僧尼总数的 ９５􀆰 ７％ ꎮ 开展寺庙僧尼的定员工作ꎬ 选配

齐了各寺管会成员ꎮ 继续对拉日马扎宗寺、 大盖竹登寺、 雄龙西嘎绒寺 ３ 个佛学点的办学工作进行监

督和指导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ꎬ 看望和慰问了部分宗教界人士、 起义投诚人员及家属ꎮ 组织召开新龙县第四届

佛协会议ꎬ 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佛协领导班子ꎮ 统战、 宗教、 宣传、 公安、 广电等部门ꎬ 联合举办民族

宗教人士培训班ꎮ 抓住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之机ꎬ 对全县 ５４ 座寺庙寺管会班子通过考察进行填平补齐ꎬ
进一步完善寺庙的各项规章制度ꎮ １９９７ 年对全县僧尼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 “两项” 登记工作ꎮ
草拟了 «关于在全县宗教教职人员中集中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安排意见»ꎬ 统战、 宗教部门编写

了 ９ 种 ３０ 套 ５１０ 份藏汉两种文字的宣传材料ꎮ 牵线搭桥ꎬ 创造条件ꎬ 由英居藏胞阿贡活佛投资 ６􀆰 ６４
万元ꎬ 在新龙县麻日乡修建了第一所乡村藏医院ꎬ 方便了当地群众看病就医ꎮ 加大统一战线宣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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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ꎬ 为全县 ５４ 座寺庙统一征订了 «甘孜报» 藏文版ꎬ 及时把党的民族宗教、 统一战线路线、 方针、
政策送到僧尼手中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根据全省藏传佛教工作会议和全州统战、 宗教会议的部署ꎬ 县委、 县政府批转了爱教

办 «关于继续在全县宗教教职人员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依法加强寺庙管理的安排意见»ꎮ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年间ꎬ 共完成 ５４ 座寺庙的清理整顿和宗教教职人员的爱国爱教工作ꎬ 其中 １９９８ 年完成 ４０ 座ꎬ
１９９９ 年完成 １４ 座ꎬ ２０００ 年解决了个别遗留问题ꎬ 共向各乡 (镇) 发放宗教宣传资料 ４５ 套 １００８ 份ꎬ
张贴有关依法治寺等内容的藏汉文标语 ４２０ 份ꎬ 取缔第十四世达赖画像 ３８ 幅ꎬ 制止了未经批准正在

修建的佛塔一座及准备修建的四处转经点ꎮ 坚持活佛转世原则ꎬ 对境外非法认定的绕鲁乡吴瓦寺查夏

晋美活佛的转世灵童给予了取缔和通报ꎬ 突出 “四个维护” 的文化教育ꎬ 整顿软弱涣散的寺管会 ５
个ꎬ 调整充实寺管会正、 副主任 ９ 名ꎬ 劝回 １８ 岁以下学徒 １１１ 名退寺入学ꎬ 除名严重违纪扎巴 ５ 名ꎮ
组织和带领僧侣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ꎬ 整治甘新公路义务投工投劳累计达 １４７０ 个工作日ꎻ 在认真

调查核实的基础上ꎬ 对色达县喇荣寺五明佛学院新龙籍僧尼进行清理劝退ꎬ 共清退回县僧尼 ４８ 名ꎬ
共接待 ２ 名在外藏胞回新龙探亲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精神ꎮ 配合

有关部门和寺管会ꎬ 组织收缴销毁各类民用枪支 ９２ 支ꎬ 其中ꎬ 小口径手枪 １２ 支ꎬ 改装半自动步枪 ２
支ꎬ 藏枪和鸣火枪 ３３ 支ꎮ 配合色达县喇荣寺五明佛学院的治理整顿工作ꎬ 完成清退、 带返、 安置在

色新龙籍僧尼的攻坚任务ꎬ 三批工作组派出组员 ５１ 人ꎬ 其中县处级干部 ４ 人、 区科级干部 ３４ 人、 一

般干部 １３ 人ꎬ 共清理新龙籍僧尼 ４４２ 人ꎬ 为安置清理人员ꎬ 新扩建寺庙 (座经点) 面积为 ２４４０ 平方

米ꎮ １０ 月选派 ９ 名转世活佛及寺管会主任参加州委统战部举办的宗教界人士培训班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 统战、 政法、 宗教、 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赴各区、 乡 (镇)ꎬ 落实民族宗教

工作ꎬ 督促检查指导觉姆安置工作ꎬ 为搞好觉姆返乡安置ꎬ 沙堆乡汤布寺多洛活佛和尔吉志麦堪布主

动捐资 ３０ 万元ꎬ 扩建日巴觉姆寺ꎬ 共修建日巴觉姆房 ５９ 套ꎬ 附属建筑 ２ 处ꎬ 解决了上占片区觉姆的

安置难的问题ꎮ 同年 ７ 月 １５—１９ 日ꎬ 举办全县宗教界人士培训班ꎬ ３０ 座寺庙中的 ４０ 人参加了培训学

习ꎬ 其中ꎬ 活佛 ５ 人ꎬ 寺管会正、 副主任 １８ 人ꎬ 寺管会一般成员 １２ 人ꎬ 喇嘛 ３ 人 (担任县人大党外

副主任 １ 人ꎬ 县政协党外副主席 ２ 人ꎬ 县政协委员 ３ 人)ꎬ 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选派

４ 名宗教界代表参加省、 州组团外出参观考察ꎮ 当年配备了区、 乡 (镇) 兼职统战员 ２２ 名ꎮ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３—１０ 日ꎬ 抽调统战、 宗教骨干人员组成工作组ꎬ 深入各区、 乡 (镇) 宗教活动场

所ꎬ 在僧人和信教群众中广泛开展 “非典” 防治工作ꎮ 同年 ５ 月 ２２ 日—８ 月 ３０ 日ꎬ 历时 ９８ 天ꎬ 对

全县 ５３ 个宗教活动场所和 ３５３６ 名教职人员进行全面排查普查ꎬ 在寺庙及僧侣中开展 “四个维护” 和

反分裂斗争教育ꎬ 揭批第十四世达赖及其反动集团的险恶用心和反动本质ꎬ 开展党的民族、 宗教政

策ꎬ 法律法规教育ꎮ 重新登记僧尼 ３５３６ 人 (不包括清退觉姆)ꎬ 其中: 活佛 ３９ 人、 喇嘛 １１８ 人、 堪

布 ４３ 人、 格鲁 ４２０ 人、 格赤 １７２ 人、 格西 ３ 人、 康卓玛 １ 人ꎮ 指导完成各寺管会改选工作ꎬ 改选后

寺管会组成成员 ２８５ 人ꎮ １０ 月调整配备区乡 (镇) 党委兼职统战员 ２３ 名ꎬ 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基层

统战工作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开展对宗教界人士的培训教育、 佛协会的换届等工作ꎮ 宗教界上层人士带头捐资、 捐

物折合 １２ 万多元ꎻ 在 “收枪治暴” 中ꎬ 协助清缴民间枪支 １１６２ 支ꎻ 建僧人林 １􀆰 ２ 万亩ꎬ 拉日马乡建

４００ 多米僧人堤ꎬ 雄龙西乡嘎绒寺新建敬老院 １ 座ꎬ 赡养孤寡老人 １０ 人ꎬ 沙堆乡汤布寺建造福民众的

藏医卫生院 １ 所ꎮ 统战成员单位建立了整体联动工作机制ꎬ 加强隐蔽战线工作ꎬ 完善僧侣、 藏胞外出

和回国回乡的管理工作ꎮ 县级领导干部联系寺庙的工作制度得到落实ꎬ 确保了社会政治的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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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ꎬ 举办各类短期培训 ３ 次ꎬ 宗教界参训人士达 １２４ 人次ꎬ 并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和宗教教职

人员深入学习 «宗教事务条例»ꎬ 发放该条例 ５６５３ 册ꎮ 在相关职能部门的协助下ꎬ 开展宗教用地清

理ꎬ 查处违法占地修建扎空房 ４ 处ꎬ 勒令停建 “甘珠尔” 佛塔 １ 处和转经房 １ 处ꎬ 依照有关法律取缔

在外筹集资金私建学校 １ 处ꎮ 完成全县非法出入境人员集中治理整顿工作ꎮ 甲拉西乡依西寺、 阿嘎寺

的全体僧侣在各自的寺庙开展学习 “八荣八耻” 的学教活动ꎬ 参学人员 ２９２ 人ꎬ 发放学习资料 １８６
份ꎬ 开展专题讨论 １０ 次ꎮ 对麻日、 通宵、 皮察、 友谊四乡的六座寺庙的宗教界代表 ５５ 人进行统战宗

教理论和业务培训ꎮ 在 “两会” 期间ꎬ 组织召开宗教界政协委员座谈会ꎬ 安排布置下年工作任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对全县 １３ 个乡 (镇)ꎬ 大力宣传 «宗教事务条例»、 «反分裂国家法»、 «民族区域自治

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ꎬ 宣传次数达 １３ 场ꎬ 参加人数达 ４００ 余人 (次)ꎮ 县委统

战部下发了 “平安寺庙创建” 活动实施方案ꎬ 从帮助全体宗教教职人员增强 “四种意识”ꎬ 坚持 “四
个维护” 入手ꎬ 重点查找和解决 “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ꎬ 建立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解决问题

的长效机制ꎬ 增强了宗教界人士自觉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 确保了新龙县社会政治的稳

定ꎬ 有力地推动了新龙县平安创建的深入开展ꎮ

第三节　 党外干部工作

一、 人事安排

１９７８ 年ꎬ 政协第四届委员中安排党外委员 ３９ 人、 其中宗教界 １７ 人、 民族上层 ３ 人、 台胞 １ 人、
工商界 １ 人、 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 １ 人、 知识界 １６ 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政协第五届委员中安排党外委员 ４１ 人ꎬ 占委员总数的 ６５％ ꎮ 其中宗教界 １６ 人、 民族

上层人士 ２ 人、 归国藏胞 １ 人、 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 １ 人、 工商界 １ 人、 教育界 ６ 人、 台胞 １ 人、 科

技界 ５ 人、 区科级党外干部 ８ 人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政协第六届委员中安排党外委员 ４３ 人ꎬ 占委员总数的 ６６􀆰 １５％ ꎮ 其中宗教界 １８ 人、 民

族上层人士 ５ 人、 工商界 ５ 人、 归国藏胞籍台胞 ２ 人、 文卫界 ４ 人、 区科级党外干部 ９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政协第七届委员中安排党外委员 ４５ 人ꎬ 占委员总数的 ６０％ ꎮ 其中宗教界 １６ 人、 归国

藏胞 １ 人、 四胞四属 ２ 人、 教育文卫界 １２ 人、 工商界 ２ 人、 区科级党外干部 １０ 人、 其他 ２ 人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安排增补党外委员 １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安排增补党外委员 ２ 人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政协第八届委员中安排党外委员 ５６ 人ꎬ 占委员总数的 ５７％ ꎮ 其中宗教界 １６ 人、 民族

界 １ 人、 四胞四属 ２ 人、 经济界 ６ 人、 教育文卫界 ６ 人、 农牧科技界 ６ 人、 其他 ４ 人、 区科级 １４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政协第九届委员中安排党外委员 ６１ 人ꎬ 占委员总数的 ６０􀆰 ２％ ꎮ 其中宗教界 ２１ 人、 民

族界 ２ 人、 教育卫生科技界 ９ 人、 新闻界 １ 人、 妇女界 ８ 人、 工商界 ３ 人、 经济界 ４ 人、 区科级

１３ 人ꎮ

二、 党外干部管理

２００２ 年ꎬ 对全县党外干部及党外知识分子进行全面调查ꎬ 并建立了个人档案ꎮ 有县级、 区科级

党外干部 １８ 人ꎬ 有党外知识分子 ４５４ 人ꎮ 其中: 大专文化 ４４ 人ꎬ 中专文化 ３１９ 人ꎬ 其他 ９１ 人ꎻ 高

级职称 １ 人ꎬ 中级职称 ５６ 人ꎬ 初级职称 ２３７ 人ꎬ 其他 １６０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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